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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:有關專任工程人員違反營造業法第34條規定，要求檢送承

才覽手冊辦理登錄獎懲事項，專任工程人員個人行為獎懲事

頃，是否有登錄於承攬手冊之必要疑義 l 素，復如說明，

請查照 。

說，明:

一、 復責會106年11 月 15 日 臺區營 ( 106 ) 味業字第 0034號函。

二、 查營造業法第40條 、 第 61條分別規定 : í 營造業專任工程

人員違反第三十四條、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之

一、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或違反各該技師公含章程，按

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二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止執行營

造業業務之處分;其停業期間，並不得依技師法或建築師

法執行相關業務 。 第 六十六條第四項之技師有違反各公會

之章程情節重大者， 亦同 。 . . . J 、 「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

員離職或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，營造業應即報請中央主管

機關備查，並應於三個月內依規定另聘之 。 前項期間如有

第1頁，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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